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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艳是湖南省湘潭县锦石乡大桥村村民，去年9月份她因搭错

了一辆中巴车，被没有关好车门又未停车的中巴车摔出车外

，当场昏死过去，经当地医院及时抢救，总算捡回了一条性

命，但一直昏迷（植物状态）。日前，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

院对欧阳艳诉湘潭县运输公司、中巴车承包人何义兵、驾驶

员周伟平一案作出一审判决，由驾驶员周伟平赔偿欧阳艳因

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181797.67元，由承包车主何义兵、

车辆所有人湘潭县运输公司承担垫付责任。 乘车摔成植物人

2002年9月12日下午，欧阳艳在湘潭市区的老107国道线高坪地

段等候去湘潭易俗河镇的汽车，几分钟后，一辆湘潭县运输

公司的车牌号为湘C52611的中巴车开了过来。欧阳艳上车购

买车票时，售票员何清平告诉她，车是开往湘潭县石潭镇的

，不到易俗河镇。欧阳艳发现搭错了车，马上要求退票下车

，售票员不肯，并要求她到蔡家嘴去转车，为此两人发生争

吵。争吵、拉扯过程中，欧阳艳在车门处一脚踏空，因车门

未关，欧阳艳摔出车门，当场昏死在公路旁。出事后，中巴

车驾驶员周伟平及售票员何清平马上将欧阳艳送往附近的湘

潭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抢救。经过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欧

阳艳总算从死亡线上捡回了一条命，但她一直持续昏迷，对

外界刺激反应消失，右额、颞、顶部脑膨出，为植物状态生

存。 三方各说各的理 欧阳艳被摔伤成植物人后，他的家人为

医好她的伤，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将家中值钱的东西全部变



卖，还四处向亲戚朋友借钱。欧阳艳住院两个多月，共花费

了10多万元医疗费，家里已是负债累累，她的父亲欧阳太平

为了筹钱给女儿疗伤，多次找湘潭县运输公司要求单位领导

出于人道主义拿出钱来给受害者治伤，而湘潭县运输公司以

与何义兵签订了承包合同为由不答应。湘潭县运输公司认为

，他们不是湘C52611中巴车的车主，他们是根据湘潭县政府

有关文件精神，将车辆纳入公司管理，仅仅是代为管理，何

义兵才是该车的车主。这起交通事故，是何义兵聘请的驾驶

员周伟平驾驶中巴车，欧阳艳上车后发现上错了车，便要求

售票员退票下车，并从售票员手中抢走两元钱，未告之司机

便跳车，造成事故的发生。欧阳艳是成年人，大学文化，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当时也应该预见自己跳车这一行为

的直接后果，却仍存侥幸心理，她跳车是这次事故的直接原

因，应自负全部责任。同时，该公司又强调说，他们公司与

何义兵是承包关系，公司只收取其每月300元的管理费，为其

代办有关税费，实质上是一种代理关系，何义兵是承包人、

直接受益人，而且在承包合同第14条中约定：安全事故费用

由何义兵负责，司机周伟平、售票员何清平是此次事故的直

接肇事者，他们才是本案的被告。 而何义兵则说，事故发生

时，欧阳艳挥手要求上车，上车后坐在引擎上并递给售票员

两元钱说到河口，售票员告知坐错了车，建议到蔡家嘴转车

，但欧阳艳未作回答，也未告知要下车，便从售票员手中抢

走两元钱，并跳车，造成事故的发生。事情的经过，县交警

队当日通过目击证人的证词说得明明白白，作为一个具有大

学文化知识的女性，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完全应

当预见在汽车行进中跳车的危险后果，所以欧阳艳应负此次



事故的全部责任。何义兵说，未关车门与本次事故无因果关

系，故不应承担责任。事故中巴车的所有人是湘潭县运输公

司，他只是承包经营该车辆，但承包经营者并不改变车辆的

所有权，承包合同中的第14条免责条款，是运输公司为了推

脱自己的责任而订的，明显违反了合同法中的公平原则，是

无效的。驾驶员周伟平则称，欧阳艳上车，是否关好车门，

他不晓得，后来才知道有人跳车，与他驾车没有关系。 诉讼

维权终获偿 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打官司，谈何容易，欧阳太

平通过湘潭市消委指点迷津，决心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女儿

的合法权益。 在提起诉讼之前，为了取得有关证据，欧阳太

平首先向湘潭县公安局法医检验所申请交通事故伤残鉴定

，2002年11月11日，湘潭县公安局法医检验所鉴定结论为，

欧阳艳为一级伤残（植物人）。其次，欧阳太平不服湘潭县

交警大队下达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上各负同等责任的认定

，向湘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申请重新认定。湘潭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事故责任认定委员会经过调查，于2002年12月4日作出

最终责任认定，维持湘潭县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

责任认定书》上的责任认定。 2003年1月3日，欧阳太平代替

女儿向湘潭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令被

告湘潭县运输公司赔偿目前医疗费129407元、一级伤残补助

费104380元、交通费600元、误工费1629元、住院伙食费1044

元、终身护理费90180元、营养费1392元七项费用，共计31万

多元。 湘潭县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发

现被告湘潭县运输公司（简称甲方）在2002年8月8日，与家

住湘潭县石潭镇的何义兵（简称乙方）签订了一份《客运车

辆承包合同书》，由乙方承包经营湘C52611中巴车，时间



从2002年8月8日至2003年12月31日。乙方一次性向甲方交纳押

金3万元，承包期内，乙方每月向甲方交承包费3514元。并在

第14条中明确规定：“承包期内乙方承包车辆发生车肇事及

其他事故，甲方派人协助处理。事故费用全部由乙方自理。

”被告湘潭县运输公司于2003年2月22日向法院请求追加第三

人，经法院认可，何义兵、周伟平作为第三人出庭。 法院开

庭审理后认为：一、2002年9月12日17时10分，周伟平驾驶

湘C52611中巴车从湘潭市西站至湘潭县石潭镇方向行驶，在

行至老107国道高坪长城加油站地段时，欧阳艳示意搭车，欧

阳艳上车后，发现上错了车，在车辆行驶并未关车门情况下

跳车，造成其受伤的交通事故成立，法院予以确认。二、周

伟平是经过专业培训取得驾驶资格的驾驶员，应当熟知交通

管理法规中的安全规定，却忽视交通安全，驾驶客运车辆在

未关门情况下行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第26条的规定，同时客运车辆应

当严格保障旅客的人身安全，但周伟平却在未关车门，有重

大安全隐患存在时行车，是造成本次事故及原告受伤的主要

原因，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欧阳艳忽视交通安全

与自身安全，在机动车行驶过程中跳车，违反《条例》第65

条的规定，是造成本次事故的次要原因，应负本次事故的次

要责任。交警部门对此次交通事故的事实经过认定客观真实

，但责任划分不妥，法院不予采信。三、确认原告因事故造

成损失合计302996.13元。四、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当

由交通事故责任者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县运输公司是

湘C52611中巴车的所有人，何义兵为该车的承包经营人即为

该车的实际支配人，公司与何义兵均为该车的受益人，所以



应当对周伟平无力赔偿部分承担垫付责任。县运输公司与何

义兵所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不符合法律规定，

法院不予采信。何清平是售票员，关好车门是其职责之一，

但系营运车辆司乘人员的内部管理责任，驾驶员负有关好车

门才能行车的法定职责，何清平未关好车门的责任应由周伟

平对外承担，驾驶员与售票员的责任可另行处理，所以何清

平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综上，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通则》第119条、第12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7条、第11条、第41条，《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

法》第30条、第31条、第35条、第36条的规定，判决由周伟

平赔偿欧阳艳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181797.67元，

由何义兵、湘潭县运输公司承担垫付责任。本案受理费7320

元、其他诉讼费2200元、财产保全费2070元、车辆鉴定费500

元，合计12090元，由原告负担4240元，周伟平、何义兵、县

运输公司共同负担7850元。 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及第三人

均未上诉，这起交通事故引起的消费维权官司划上了一个圆

满的句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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